

粮食购销合同
合同编号：CC-2026-XX

甲方（卖方）：宁波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 
乙方（买方）：XXXXXXXXXXXXXXXXXXXXXX

[bookmark: _GoBack]甲方通过委托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发布“浙江宁波储备粮公开竞价销售公告（国粮浙交2026第XXX号）”竞价销售 真空包装粳米 ，乙方参与竞价交易中标，双方以“竞价交易竞得通知书”和“浙江宁波储备粮公开竞价销售公告”等为依据实现交易。为明确双方责任，根据《民法典》等的规定，特订立以下合同条款，以资共同遵守。
 (
标的号
品种
数量（吨）
价格（元/吨）
交易额（元）
产地
生产年份
包装规格（kg/包）
合计
总交易额（大写）：
元
整
)一、销售粮食的品种、数量（净重）、价格、交易额、产地及生产年份如下表：





质量指标（详见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发布的竞价销售粮油交割细则）。
二、交货办法
1.交货时间：乙方须于2026年6月3日前提清标的物。若乙方无法按提货期限提清标的物，须及时向甲方提交延期申请。甲方不同意延期的，乙方须按时提清标的物；甲方同意乙方延期提货的，原则上只能一次，时间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延期内尚未提清的标的物风险全部转移至乙方，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由此造成的损失与责任均由乙方承担，同时甲方对尚未提清的标的物收取仓储保管费用：超过合同约定时间的，按每日历天0.8元/吨收费。延期内若影响甲方业务工作开展，甲方有权处理，费用由乙方承担。若乙方无故延期的，按违约处理。
2.交货地点及方式：富家岭中心粮库管理部(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宁慈中路228号)3P36仓，仓库内自行提货，自提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和风险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必须提光竞得货位的标的物（不论剩余标的物多于或少于合同约定的数量）。乙方提货时，应派员（乙方出具委托函）到储存交割库点监磅、确认出库仓号、数量和质量并协调出库事宜，如不派员视同认可。乙方提货须提前1天与甲方联系，以便安排出库事宜，乙方出库进度必须服从甲方安排。
三、结算办法
1.数量结算方式：以富家岭中心粮库管理部的地磅结算数（扣除包装袋净重）为准。实际出库数与合同约定数有出入的标的物，允许乙方先行提货，价款由甲方与乙方结算时多退少补，价款单价以乙方竞得同一标段竞得单价计算。
2.货款结算方式:甲乙双方自行结算，提供正式销售发票，有关印花税等税款按国家有关规定由各自自行缴纳。收款单位：宁波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开户行：农发行宁波市分行营业部，账号：20333029900100000001151。                           
3.货款结算期限:先付款后提货。乙方须在竞得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含，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同)，向甲方支付50%货款，否则按违约处理；乙方须在2026年6月3日前向甲方支付余下的50%货款，逾期支付货款10个工作日内的（含），按逾期金额、实际逾期天数及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2倍收取滞纳金，逾期超过10个工作日的，按违约处理。
四、违约处理：乙方构成违约的，乙方同意由国家粮食浙江交易中心将乙方预交的履约保证金划拨转付给甲方，且甲方有权立即解除合同，要求乙方结清已提标的物货款，相应法律责任由乙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因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等。
五、若因地震、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原因造成任何一方不能顺利履行合同的，合同相关条款由双方另行协商。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办理。
六、双方就本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应本着友好的态度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七、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贰份，经双方签字且盖章后生效，肆份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八、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与本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补充协议约定为准并优先适用。


甲方：宁波市粮食收储有限公司（盖章）
法人代表：                                      
委托代理人： 


乙方：XXXXXXXXXXXXXXXXXXXXX（盖章）
法人代表：
委托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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